
附錄： 

一、特定農業區劃定標準 

（一）物理條件 

１、土壤質地為極細砂壤、坋土、壤土、砂質粘壤、粘質壤土。 

２、有機質含量大於二．五％。 

３、陽離子交換能力，C.E.C.大於十五。 

４、坡度在一五％以下。 

（二）生產力高者。 

（三）依據「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為一—四級地之宜農牧用地者。 

二、一般農業區劃定標準 

（一）物理條件：同特定農業區劃設標準。 

（二）依據「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為一—四級地之宜農牧用地者。 

（三）鄰近都市計畫地區，且該都市計畫區內現況發展已達四Ο％，或鄰近重大

公共投資建設，為因應整體開發建設之需者。 

（四）區域性生產力較低者 

經台灣省農業試驗所調查劃定為水稻田生產力分級單期田屬第十級或雙期田屬

第十級者。 

（五）區域性不適農作生產為下列情形之一者 

１、地勢低窪經常淹水或海水倒灌。 

２、土壤鹽分濃度高。 

３、漂石佔地表面積五分之一以上者或石礫佔表土二Ο公分內體積五Ο％以上。 

４、無灌溉水源。 

（六）其他經農業主管機關認定得為一般農業區者。 

三、工業區劃定標準 

（一）工業區之劃定應依本計畫之工業區計畫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規定辦理。 

（二）工業區之設置應考量下列條件之配合 

１、維持聯外道路Ｃ級以上服務水準。 

２、能充分供應水源與電力。 

３、不妨礙國防事業設施。 

４、與鄰近地區產業開發之配合。 

５、確保公用事業設備服務設施之配合。 

６、設置緩衝綠帶減緩環境衝擊。 

７、降低環境衝擊，並符合各區污染排放總量及排放標準。 

８、工業區之開發依其使用性質及區位環境特性，得規劃下列使用地 

（１）廠房用地面積不得超過工業區全區面積之五Ο％。 

（２）公共設施用地與綠地其面積總合不得少於全區面積之三Ο％。 

（３）綠地面積不得少於工業區全區面積之一Ο％。 

（４）工業區內設置之住宅社區設置規模應依居住人口計算，不得超過工業區總



面積之一Ο％。 

四、鄉村區劃定標準 

（一）現有聚落人口達一定規模 

１、現有聚落達二ΟΟ人以上地區，但山地鄉及離島得視實際狀況酌減之。 

２、現有鄉村區擴大，其已發展用地面積達全區可發展用地之七Ο％以上，並應

考量未來十五年發展需要，擴大面積不小於五公頃，居住淨密度不小於每公頃一

五Ο人為原則，並以容積率管制。 

（二）專案申請 

１、依農業主管機關擬訂之農村綜合發展計畫或農漁村社區環境更新規劃指定之

農漁村社區。 

２、配合政府農地興建住宅社區政策而規劃者。 

五、森林區劃定標準 

（一）國有林地。 

（二）大專院校之實驗林地。 

（三）林業試驗林地。 

（四）保安林地。 

（五）其他形成營林區域之公私有林地。 

（六）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為自然保留區之林地或依「野生動物保育法」

劃定為野生動物保護區之林地。 

（七）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為第五級地之宜林地。 

（八）其他。 

六、山坡地保育區劃定標準 

屬於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條規定之山坡地，並具以下情形者： 

（一）坡度大於三Ο％。 

（二）斷層、邊坡不穩定地區。 

（三）土壤沖蝕嚴重、崩坍、地滑、脆弱母岩裸露等山坡地地質災害地區。 

（四）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為第六級之加強保育地區。 

（五）其他基於水土保持、國土保安之需要，並經山坡地主管機關會同勘定之地

區。 

七、風景區劃定標準 

最小面積以二五公頃為原則，其標準為 

（一）具良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 

（二）特殊動、植物生態地區。 

（三）其他依風景區開發計畫具遊憩特性者。 

八、國家公園區劃定標準 

（一）具有特殊自然景觀、地形、地物、化石及未經人工培育自然演進生長之野

生或孑遺動植物，足以代表國家自然遺產者。 

（二）具有重要之史前遺跡，史後古蹟及其環境富有教育意義，以培育國民情操，



需由國家長期保存者。 

（三）具有天賦育樂資源、風景特異、交通便利、足以陶冶國民情性，供遊憩觀

賞者。 

（四）其他依各國家公園管理計畫，列為保育之項目。 

九、特定專用區劃定標準 

依各別核准之開發計畫而劃定。包括： 

（一）特殊建設如發電廠、核能電廠、港口、漁港、機場等。 

（二）軍事設施。 

（三）垃圾掩埋場、廢棄物處理及污水處理等環保設施。 

（四）高爾夫球場。 

（五）大專院校。 

（六）工商綜合區。 

（七）區域公墓。 

（八）大型養殖區。 

（九）遊樂區。 

（十）其他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 

附件（二） 

 ○○縣（市）政府土地使用編定結果通知書 年 月 日 

       字   號 

  土地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住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巷    號 

一、  所有在本縣之之非都市土地，業已依照區域畫法編定使用，其結果如附

清冊，除於 月 日在當地鄉（鎮）（市）（區）公所公告外，特予通知。 

二、上開土地，自公告之日起，應依編定之用途使用，或依規定程序申請變更編

定後使用；如其於公告前之使用與編定之用途不符者，在本府另案通知變更使用

前，仍得繼續為從來之使用。土地所有權人如發現土地使用分區界線或使用地編

定有遺漏或錯誤情事，應於 月 日前，以書面敘明姓名、住址“土地標示及漏

誤情形等，檢同有關證明文件，送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轉請縣（市）

政府核辦，逾期不予受理。 

三、凡違反規定擅自變更使用者，依區計畫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規定，處

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

其地上物恢復原狀而不遵從者，得按次處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

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地上物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員負擔。罰鍰經限期繳納逾期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不依限變更土地使

用或拆除建築物恢復土地原狀者，除依行政法辦理外，並得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

刑或拘役。  縣（市）長 


